
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“没收非法所得”是否

包含没收土地问题的答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

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5_85_A8_

E5_9B_BD_E4_BA_BA_E5_c36_328982.htm （１９９０年８月

２日）福建省人大常委会： 你们关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

的请求报告收悉。来函所述案件应当适用土地管理法第四十

七条的规定，即“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，没

收非法所得，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

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，并可以对当事人处

以罚款。”这条规定的“没收非法所得”不能解释为包含没

收土地。对这一案件的非法出卖自留地的农民，我们考虑，

在给予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罚后，可以不收回该自留地

的使用权；同时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对该自留地的使

用权作出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